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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函
地址：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

棟11樓

承辦人：陳祈汎

電話：02-89956666#8300

電子信箱：fan0312@osh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勞職安2字第110106612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會議紀錄及簽到表 (1066121A00_ATTCH1.pdf、1066121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110年12月29日召開「研商精進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

良工程金安獎選拔作業」會議紀錄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黃委員中和、姚委員自強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交通部高速公路局、交通部

公路總局、內政部營建署、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、桃園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

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

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聯合總會、臺北市勞動檢查

處、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、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、臺中市勞動檢查處、臺南

市職安健康處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科

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

副本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

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

(含附件)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組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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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商精進「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工程金安獎選拔作業」

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0 年 12 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 時 30 分 

貳、 地點：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008 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李副署長柏昌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祈汎 

肆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(如簽到表)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 討論議題： 

議題一：有關人員類參選方式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有關優良工程之人員類參選方式，為能具體展現參 

選人員執行績效，以當年度有參選工程者，由主辦 

機關(業主)推薦方式辦理。 

結論：參選人員以所參與之工程曾於近 5 年內有獲獎或當 

年度有參選，由相關團體或參選工程團隊推薦方式 

辦理。 

議題二：為民間工程之評選中，將業主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

(CSR)之重視度及設計單位參與度，增列為加分項 

目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本(110)年度決審會議委員建議，為鼓勵業主落實 

企業社會責任(CSR)重視度及設計單位參與貢獻度 

，納入上開評審表之加分項目。 

結論： 

(一) 將「企業社會責任 CSR」、「社會環境及公司治理 

ESG」及「永續發展目標 SDGS」列為評選加分項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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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(二)為鼓勵參選工程團隊有超越傳統之工安衛管理事項， 

導入新工法、新材料、新技術等提升施工安全衛生 

水準之貢獻，增至 10分。 

議題三：「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工程金安獎選拔作業要點」 

除上述修正建議，並作部分文字修正(如附件)，是 

否妥適，提請討論。 

結論：有關本要點經會議討論修正草案如附件，如尚有修 

正建議，請於文到 7日內送本署，以列入修正參考 

，並將依循法制作業程序簽奉核准後發布。 

柒、 臨時動議： 

議題一：提高人員類之得獎獎金的部分，是否能依全國模範公  

務人員的方式來給予最高金額 5 萬元。 

結論：本署將循預算程序研修，必要時陳送行政院核 

定。 

議題二：工程類之公共工程組的C 和 F組工程進度，是否能下 

修調整進度為百分之二十以上。 

結論：為鼓勵中小型工程參選，將公共工程C 組及 F 組之 

工程進度調整為 20%以上，未達 80%。 

議題三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頒投標須知範本，對於押標 

金、保證金減半僅列金質獎，建議增列優良工程金安 

獎。 

結論：為協助非工程事業單位，將勞動部推動職業安全 

衛生優良工程金安獎列為選商鼓勵項目，本署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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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投標須知範本中， 

增列「勞動部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工程金安 

獎」獲獎廠商之押標金保證金減半之項目。 

捌、 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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